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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指

导和推动钢铁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产生与排放，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改善环境，规范清洁生产审核，特制订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

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可作为钢铁联合企业评价清洁生产水平、分析判断清洁生产潜力、开展清洁

生产审核和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等有关工作的重要依据。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指数总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内清

洁生产领先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随着

钢铁行业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以及国家提出的新政策与新要求，本指

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组织制订。 

本指标体系由北京京诚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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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1 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钢铁联合企业（长流程）清洁生产水平评价、清洁生产审核；新扩改

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新建项目审批核准；企业环保核查、节能评估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当下列文件被其它新标准替代时，其新标准适用于本标准。   
GBXXXX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GB21256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21342      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632     钢铁企业节能设计规范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3 术语和定义 

3.1 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 

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排放污染物的量。 

3.2 管理指标 

指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应满足的相关管理规定要求的指标，包括：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开

展节能活动、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活动、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活动等。 

3.3 一级指标权重值 

指衡量各一级评价指标项在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的值。 

3.4 二级指标分权重值 

指依据二级指标项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对清洁生产水平影响大小程度而确定的值。 

3.5 二级指标基准值分级 

根据清洁生产需要，为评判钢铁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将二级指标基准值划分为三个不同的

级别，分别代表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3.6 钢铁行业 

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材料产业。钢铁行业是指以黑色金属(铁、铬、锰

3 种金属元素)作为主要开采、冶炼及压延加工对象的工业产业。主要包括以金属矿石、炼

焦煤为原料，采用焦炉炼焦、焙烧装置生产人造块矿、高炉炼铁、转炉炼钢、轧机轧制生产

的长流程钢铁联合企业和以废钢铁为原料采用电炉炼钢、轧/锻机轧/锻制生产的短流程企业

加工生产各种钢材产品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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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生产装备配置率 

指符合本指标体系生产装备（台/套）个数占企业该类各型生产装备（台/套）总数的百

分比。此处所指生产装备包括焦炉、烧结机、球团焙烧装置、高炉、转炉等生产装备。 

3.8 铁-钢高效衔接技术 

指高炉铁水运输、炼钢车间铁水脱硫及向转炉兑铁水，采用鱼雷罐或铁水罐，减少中途

倒罐及铁水温降（≤100℃），缩短运输周期（≤230分钟），具有节能减排效果的生产技术。 

3.9 干熄焦 

干熄焦（Coke Dry Quenching,简称 CDQ）是利用冷的惰性气体，在干熄炉中与赤热红

焦换热从而冷却红焦并终止其燃烧。吸收了红焦热量的惰性气体将热量传给干熄焦锅炉产生

蒸汽，被冷却的惰性气体再由循环风机鼓入干熄炉冷却并熄灭红焦。 

3.10 新型湿法熄焦 

低水分熄焦——熄焦水在设定压力下经特定排列的喷嘴以大流量喷至熄焦车内的红焦

表面，熄焦水供水速度远快于焦块吸水速度，只有部分水在由上至下通过焦炭层时被吸收并

被激烈汽化，其余大部分水经熄焦车倾斜底板上的孔和沟槽排出，激烈汽化瞬间产生的大量

水蒸汽由下至上搅动焦炭层使其进一步均匀冷却并起到整粒作用。 
稳定熄焦——大量熄焦水经管道进入特制熄焦车下部的倾斜夹层，通过在斜底上分布

的出水口由下至上喷入焦炭层，激烈汽化瞬间产生的大量水蒸汽由下至上搅动焦炭层使其均

匀冷却并起到整粒作用，熄焦塔上设有钢制导向斗防止焦炭被蒸汽带出熄焦车外，熄焦车上

方设有洒水设施用于清洗除尘用导流板和产生水幕以防含尘水蒸汽外逸。 

3.11 煤调湿技术 

煤调湿技术（Coal Moisture Control，简称 CMC），是将炼焦煤在装炉前去掉一部分水分，

使入炉煤水分控制在 7%左右，并确保入炉煤水分稳定的一项技术。煤调湿技术不仅可增加

装入煤的堆密度，提高焦炭强度，提高炼焦生产能力，而且可以减少焦化酚氰废水排放量，

达到降低成本和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目的。  

3.12 烧结矿余热回收 

烧结矿冷却机高温段废气温度为 350～420℃，对其回收利用途径主要有：(1)预热点火、

保温炉助燃空气，以降低燃料消耗；(2)预热混合料，提高料温，降低固体燃料消耗；(3)利
用余热锅炉生产蒸汽，部分替代燃煤锅炉；(4)余热发电。 

3.13 双预热蓄热燃烧 

双预热蓄热燃烧技术是将燃烧器与蓄热体相结合，利用工业炉产生的高温废气，通过

蓄热体将低热值高炉煤气、助燃空气预热到较高温度后再进行燃烧的技术。 

3.14 燃料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燃料量。燃料量指入炉的干焦、干焦丁、煤粉、重油

等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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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炼钢钢铁料消耗 

炼钢钢铁料消耗(回炉钢除外)是按每投入一次钢铁料（生铁+废钢）量(千克)和合格钢

产量(吨)之比。 

3.16 生产取水量 

指企业从各种常规水资源提取的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

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它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的水

量。 

3.17 全厂污水处理设施 

指对全厂各工序均对废水进行处理并循环（重复）利用后的外排废水再进行集中处理并

回用的设施。 

4 评价指标体系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技术要求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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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钢铁联合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技术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项 
权重

值 
序号 指标项 

分权 

重值 
Ⅰ级基准值（1.2） Ⅱ级基准值（1） Ⅲ级基准值（0.8） 

生产工

艺装备

及技术 

10 

1 
焦 炉 装 备 配 置

2 
率，% 

顶装焦炉炭化室高度≥7m或

捣固焦炉炭化室高度≥5.5m，

配置率≥60% 

顶装焦炉炭化室高度≥6m或捣

固焦炉炭化室高度≥5m，配置率

≥60% 

顶装焦炉炭化室高度≥6m

或捣固焦炉炭化室高度

≥5m，配置率≥30% 

2 
烧结机装备配置

率，% 
2 

300 m
2

200 m及以上烧结机,配置率

≥60% 

2
180 m及以上烧结机, 配置率

≥60% 

2
及以上烧结机, 配置

率≥60% 

3 球团装备配置 1 

建有带式焙烧装置或链箅机-

回转窑装置，球团生产规模

≥300万 t 

采用带式焙烧装置或链篦机-迴

转窑装置，球团生产规模≥200

万 t 

采用带式焙烧装置或链箅

机-回转窑装置，球团生产

规模≥120万 t 

4 高炉装备配置率，% 2 3000m
3

2000m以上高炉，配置 率≥60% 
3 1000m
以上高炉，配置率≥60% 

3
以上高炉，配置率

100% 

5 转炉装备配置率，% 2 200 t以上转炉，配置率≥60% 150 t以上转炉，配置率≥60%  
120 t以上转炉，配置率

100% 

6 
铁-钢高效衔接技

术 
0.5 采用该技术，铁水温降≤80℃ 采用该技术，铁水温降≤100℃ 

采用该技术，铁水温降

≤130℃ 

7 
连铸坯热装热送装

置 
0.5 

热装温度≥600℃，热装比

≥60% 
热装温度≥600℃，热装比≥50% 

热装温度≥400℃，热装比

≥40% 

节能减

排装备

及技术 

20 

1 熄焦装备 2 
采用高温高压蒸汽发电干熄

焦装置，总干熄焦量≥ 60%  
干熄焦装置，熄焦量≥60% 

干熄焦装置或低水分熄焦

装置，熄焦量≥50% 

2 焦炉煤气脱硫装备 2 H2S≤100mg/m H
3
 2S≤150mg/m H

3
 2S≤200mg/m

3
 

3 煤调湿技术 0.5 

对于含水量＞9.5%的炼焦煤

采用煤调湿技术，处理后的入

炉煤水分≤7% ，经调湿煤量

占总入炉煤量≥30% 

对于含水量＞9.5%的炼焦煤采用

煤调湿技术，处理后的入炉煤水

分≤7% ，经调湿煤量占总入炉

煤量≥10% 

对于含水量＞9.5%的炼焦

煤采用煤调湿技术，处理后

的入炉煤水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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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项 
权重

值 
序号 指标项 

分权 

重值 
Ⅰ级基准值（1.2） Ⅱ级基准值（1） Ⅲ级基准值（0.8） 

4 
小球烧结及厚料层

操作 
2 料层厚≥700mm 料层厚≥600mm 料层厚≥500mm 

5 
烧结矿余热回收利

用装备 
2 

建有烧结余热回收利用装置，

余热回收量≥20kgce/t矿 

建有烧结余热回收利用装置，余

热回收量≥15kgce/t矿 

建有烧结余热回收利用装

置，余热回收量≥6kgce/t

矿 

6 
高炉煤气干法除尘

装置配置率，% 
2.5 100 ≥80 ≥50 

7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

发电（TRT 或 BPRT）

装置配置 

2.5 

TRT装置配置率 100%，发电量

≥40kWh/吨铁；或 BPRT装置

配置率≥50%，节电量≥40% 

TRT装置配置率 100%，发电量

≥30kWh/吨铁；或 BPRT装置配置

率≥30%，节电量≥30% 

TRT装置配置率 100%,发电

量≥26kWh/吨铁；或 BPRT

装置配置率≥30%，节电量

≥20% 

8 
转炉煤气干法除尘

装置配置 
1.5 

装置配置率 100%，出口颗粒物

浓度＜20mg/Nm

装置配置率≥60%，出口颗粒物浓

度＜30mg/Nm
3
 

装置配置率≥30%（出口颗

粒物浓度＜60mg/m
3
 

3
） 

9 
双预热蓄热燃烧技

术 
2 炼铁、炼钢、轧钢工序均利用 炼钢和轧钢工序利用 轧钢工序利用  

10 全厂污水处理设施 3 
设有全厂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后回用水量≥96% 

设有全厂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回用水量≥93% 

设有全厂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后回用水量≥90% 

资源与

能源利

用 

20 

1 
炼焦工序能耗，

kgce/t 焦 
3 ≤115 ≤125 ≤155 

2 
烧结工序能耗，

kgce/t 矿 
2 ≤50 ≤53 

 
 ≤56 

3 
球团工序能耗，

kgce/t 矿 
1 ≤21 ≤26

 
 ≤36 

 
 

4 
炼铁工序能耗，

kgce/t 铁 
4 ≤380 ≤40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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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项 
权重

值 
序号 指标项 

分权 

重值 
Ⅰ级基准值（1.2） Ⅱ级基准值（1） Ⅲ级基准值（0.8） 

5 
高炉燃料比，kg/t

铁 
2 ≤490 ≤520  ≤540 

6 热风炉风温，℃ 1 ≥1240 ≥1200 ≥1180 

7 
转炉炼钢工序能

耗，kgce/t 钢 
2 ≤-20 ≤-8 ≤0 

8 
转炉炼钢钢铁料消

耗，kg/t 
1 ≤1080 ≤1090 ≤1100 

9 
生产取水量，m

3

3 
水

/t钢 
≤3.5 ≤4.0 ≤4.5 

10 
二次能源发电量占

总耗电量比率，% 
1 ≥50 ≥40 ≥30 

产品特

征 
5 

1 

钢材综合成材率 

(热轧加工/热轧及

冷轧加工/热轧 、冷

轧及镀涂加工)，% 

2 ≥99/≥98/≥96 ≥98/≥96/≥94 ≥97/≥94/≥92 

2 钢材质量合格率，% 1 ≥99.8 ≥99.5 ≥99 

3 
钢材质量优等品

率，% 
2 ≥50 ≥30 ≥20 

污染物

排放控

制 

15 

1 
废水排放量 ，m

3

2 
/t 

钢 
≤0.8 ≤1.0 ≤1.2 

2 
COD 排放量，kg/t 

钢 
2 ≤0.03 ≤0.05 ≤0.07 

3 
氨氮排放量，kg/t 

钢 
2 ≤0.005 ≤0.007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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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项 
权重

值 
序号 指标项 

分权 

重值 
Ⅰ级基准值（1.2） Ⅱ级基准值（1） Ⅲ级基准值（0.8） 

4 
颗粒物排放量，

kg/t 钢 
2 ≤0.6 ≤0.8 ≤1.0 

5 
SO2

2 
排放量， kg/t 

钢 
≤0.6 ≤1.0 ≤1.5 

6 
NOx 排放量，kg/t 

钢 
2 ≤0.9 ≤1.2 ≤1.8 

7 
SO2

1.5 
排放量， kg/t 

烧结矿 
≤0.4 ≤0.7 ≤1.0 

8 
NOx 排放量，kg/t 

烧结矿 
1.5 ≤0.6 ≤0.8 ≤1.0 

资源综

合利用 
15 

1 
生产水重复利用

率，% 
3 ≥97 ≥96 ≥95 

2 高炉煤气利用率，% 2 ≥98 ≥97 ≥95 

3 焦炉煤气利用率，% 2 ≥99 ≥97 ≥95 

4 
转炉煤气回收热

量，kgce/t 钢 
2 ≥28 ≥23 ≥18 

5 
含铁尘（泥）回收

利用率，% 
1 100 ≥98 ≥95 

6 高炉渣利用率，% 1.5 100 ≥98 ≥95 

7 转炉渣利用率，% 1.5 100 ≥95  ≥90 

8 

铁水预处理、精炼

装置、钢包等渣铁

利用率，% 

1 ≥98 ≥90 ≥80 

9 
烧结、电厂烟气脱

硫副产物利用率，% 
1 ≥90 ≥7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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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项 
权重

值 
序号 指标项 

分权 

重值 
Ⅰ级基准值（1.2） Ⅱ级基准值（1） Ⅲ级基准值（0.8） 

管理 15 

1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

体系 
2 

建立有 GB/T24001环境管理体

系，并取得认证，能有效运行；

全部完成年度环境目标、指标

和环境管理方案，并达到环境

持续改进的要求；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有效。 

建立有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

系，并能有效运行；完成年度环

境目标、指标和环境管理方案

≥80%，达到环境持续改进的要

求；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有效。 

建立有 GB/T 24001 环境管

理体系，并能有效运行；完

成年度环境目标、指标和环

境管理方案≥60%，部分达

到环境持续改进的要求；环

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

业文件齐备。 

2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 2 
建有相关管理制度，台账记

录，转移联单齐全。无害化处

理后综合利用率≥80%。 

建有相关管理制度，台账记录，

转移联单齐全。无害化处理后综

合利用率≥70%。 

建有相关管理制度，台账记

录，转移联单齐全。无害化

处理后综合利用率≥50%。 

3 
清洁生产组织机构

及管理制度 
3 

建有专门负责清洁生产的领

导机构，各成员单位及主管人

员职责分工明确；有健全的清

洁生产管理制度和奖励管理

办法，有执行情况检查记录；

制定有清洁生产工作规划及

年度工作计划，对规划、计划

提出的目标、指标、清洁生产

方案，认真组织落实；目标、

指标、方案实施率≥80%。  

建有专门负责清洁生产的领导机

构，各成员单位及主管人员职责

分工明确；有健全的清洁生产管

理制度和奖励管理办法，有执行

情况检查记录；制定有清洁生产

工作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对规

划、计划提出的目标、指标、清

洁生产方案，认真组织落实；目

标、指标、方案实施率≥70%。 

建有兼职负责清洁生产的

领导机构，各成员单位及主

管人员职责分工明确；制定

有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和奖

励管理办法，有执行情况检

查记录；制定有清洁生产年

度工作计划，对计划提出的

目标、指标、清洁生产方案，

认真组织落实；目标、指标、

方案实施率≥60%。 

4 清洁生产审核活动 3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计划，对钢铁生

产全流程（全工序）定期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活动，中、高费

方案实施率≥80%，节能、降

耗、减污取得显著成效。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计划，对钢铁生产全

流程（全工序）定期开展清洁生

产审核活动，中、高费方案实施

率≥60%，节能、降耗、减污取得

明显成效。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清

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对钢

铁生产流程中部分生产工

序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活动，中、高费方案实施率

≥50%，节能、降耗、减污

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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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项 
权重

值 
序号 指标项 

分权 

重值 
Ⅰ级基准值（1.2） Ⅱ级基准值（1） Ⅲ级基准值（0.8） 

5 

能源管理机构、管

理制度、能源管控

中心 

3 

有健全的能源管理机构、管理

制度，各成员单位及主管人员

职责分工明确，并有效发挥作

用；建立有能源管理体系并有

效运行；建立有能源管理控制

中心，年度管控目标完成率为

≥90%。  

有健全的能源管理机构、管理制

度，各成员单位及主管人员职责

分工明确，有效发挥作用；制定

有能源管理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并组织落实；建立有能源管理控

制中心，年度管控目标完成率

≥80%。 

有能源管理机构和管理制

度，各成员单位及主管人员

职责分工明确，能有效发挥

作用；制定有能源管理年度

工作计划，年度管控目标完

成率≥70%。 

6 开展节能活动 2 

按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展节

能评估与能源审计工作，从结

构节能、管理节能、技术节能

三个方面挖掘节能潜力，实施

节能改造项目完成率为 100%，

年度节能任务达到国家要求。  

按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展节能

评估与能源审计工作，从结构节

能、管理节能、技术节能三个方

面挖掘节能潜力，实施节能改造

项目完成率≥70%，年度节能任务

达到国家要求。 

按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展

节能评估与能源审计工作，

从管理节能方面挖掘节能

潜力，实施节能改造项目完

成率≥50%，年度节能任务

达到国家要求。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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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钢铁联合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加扣分指标表 

序号 指标项 分值 指标内容 

一、加分项 

1 
节能减排型烧

结生产设备 
1.5 采用烧结废气循环余热回收利用技术。 

2 
消纳和利用城

市污水或中水 
2 消纳和利用城市污水或中水量占企业新水用量≥30%。 

3 消纳社会废物 2 社会废塑料、废橡胶、废家电等社会废物回收利用。 

4 清洁能源利用 1.5 采用太阳能、风能发电供厂内生活及办公用电。 

5 创建先进企业 3 
创建国家或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节能减排先进企

业、环境友好先进企业并取得相关称号或证书。 

二、扣分项 

1 指标失真 1.5 

与指标体系对比每有一项定量指标严重失真（误差超过

10%）、定性指标内容与真实情况有较大偏差时，扣除

其相应得分值。  

2 统计不规范 0.5 

对标数据按国家规范要求进行统计，实物量、折标系数、

煤气计算量，实测量等未达到统计规范要求，每有一项

扣除其相应得分值。 

 
 

     表 3              钢铁联合企业清洁生产评价否决项指标表 

序号 否决项内容 

1 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装备，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 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或能源消耗总量未达到国家相关规定要求。 

3 企业近三年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5 综合考核评分计算 

5.1 新扩改建项目或新建企业综合指数计算 

5.1.1  评分方法与步骤 

将企业二级指标与本标准Ⅱ级基准值逐项对比，判定各二级指标得分，累加后得到综合

指数L2

5.1.2  综合指数计算公式 

值。 

（1）计算公式 

    ∑
=

=
m

1j
ijiL ω  

式中：ωij—为本标准二级指标项基准值，  

Li

i—为本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分级数，i=1……3，分别对应Ⅰ级、Ⅱ级、Ⅲ级； 

j—为本指标体系二级指标项数，j=1……n。 

—为钢铁企业各项指标与本指标体系二级基准值对比后的总得分值，即综合评价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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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扩改建项目或新建企业综合指数计算，不考虑Ⅰ级、Ⅱ级、Ⅲ级系数值（1.2，1，

0.8）参与综合指数的计算。 

（2）二级指标权重值调整 

当钢铁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某类一级指标项下二级指标项数少于表 1 中相同一级指标

项下二级指标项数时，需对该类一级指标项下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二级

指标分权重值计算公式为： 









•=′ ∑

=

in

1j
ijiijij /W 〃ωωω  

式中：Wi——为第i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ωij—为原二级指标分权重值；ω”ij

5.2 现有企业综合指数计算 

为实际

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项下的二级指标得分权重值。 

5.2.1  评分方法与步骤 

第一步，将企业二级指标与本标准Ⅰ级基准值逐项对比，判定各二级指标得分并与Ⅰ级

基准值系数值（1.2）相乘，累加后得到综合指数L1值。 

第二步，将企业二级指标与本标准Ⅱ级基准值逐项对比，判定各二级指标得分并与Ⅱ级

基准值系数值（1.0）相乘，累加后得到综合指数L2值。 

第三步，将企业二级指标与本标准Ⅲ级基准值逐项对比，判定各二级指标得分并与Ⅲ级

基准值系数值（0.8）相乘，累加后得到综合指数L3值。 

第三步，将L1、L2、L3

5.2.2  综合指数计算公式 

值加和得到L值。 

（1）计算公式 

)ijk

nj

1j
ij

/
mi

1i
S×= ∑∑

=

=

=

=

ω（L  

式中：Sijk—为本标准二级指标项基准值，当企业实际指标值达到二级指标项Ⅰ级基准

值要求时取系数（Sijk）值为 1.0，当企业实际指标值达到二级指标项Ⅱ级基准值要求时取

系数（Sijk）值为 0.9，当企业实际指标值达到二级指标项Ⅲ级基准值要求时取系数（Sijk）

值为 0.8。 

ω
/
ij—为本标准二级指标项分权重值； 

L—为钢铁企业各项指标与本标准对比后的总得分值，即综合评价指数； 

i—为本标准一级指标项数，i=1……m； 

j—为本标准二级指标项数，j=1……n； 

k—为本标准二级指标基准值级别项数，k=1……3，k1=1.2, k2=1.0, k3=0.8。 

（2）二级指标权重值调整 

当钢铁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某类一级指标项下二级指标项数少于表 1 中相同一级指标

项下二级指标项数时，需对该类一级指标项下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二级

指标分权重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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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

1j
ijiijij /W 〃ωωω  

式中：Wi——为第i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ωij—为原二级指标分权重值；ω”ij

6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定 

为实际

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项下的二级指标得分权重值。 

 

6.1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定前提条件 

按照本指标体系进行清洁生产水平评定的企业，首先需满足表 3规定的要求。 

6.2 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评定 

对于新扩改建项目或新建企业，其综合评价指数（L2

清洁生产水平等级 

）应满足表 4中国内清洁生产先进

水平限定值要求。 

表 4   新建项目钢铁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判定表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L2≥85 

 

6.3 现有企业评定 

对现有钢铁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对达到一

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和国内

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根据我国目前钢铁企业实际情况，不同等级清洁生产水平综合评价指数（L）判定值规

定见表 5。 

表 5       现有钢铁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判定表 
清洁生产水平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L≥100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85≤L＜100 

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70≤L＜85 

 

7 数据采集与计算方法 

7.1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7.2 相关指标计算方法 

7.2.1 生产装备配置率 

100%Z ×=
T

Y
l Z

Z
 

式中：Zl—生产装备配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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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符合本指标体系生产装备的个数； 
ZT

7.2.2 炼焦工序能耗 

—企业该类各型生产装备的合计个数； 
本公式所指生产装备包括焦炉、烧结机、高炉、转炉生产装备。 

T
R-EQ-IEJ
）（ +

=  

式中：EJ

7.2.3 烧结工序能耗 

—炼焦工序能耗，kgce/t；该工序能耗含备煤、炼焦及煤气净化工段（不含化产精

制）的能耗； 

T—焦炭产量，t；  

I—原料煤(炼焦所用洗精煤)折热量，kgce；  

Q—焦化产品（焦炭、焦炉煤气、粗苯、煤焦油等）折热量，kgce；  

E—加工能耗(煤气、电、蒸汽耗量等)折热量，kgce；焦炉使用高炉煤气加热时，高炉

煤气的耗量乘以0.88的校正系数； 

R—余热回收折热量，kgce； 

其中：电力折标系数采用0.1229 kgce/kWh。 

SH

SRS
SD T

EE
E

−
=  

式中：ESD—烧结工序能耗，kgce/t； 

ES—烧结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总和，不包括球团工序耗用的能源量，kgce； 

ESR—烧结工序回收的二次能源折标准煤量，kgce； 

TSH

7.2.4 球团工序能耗 

—合格成品烧结矿生产量，t； 

其中：电力折标系数采用0.1229 kgce/kWh。 

QH

QRQ
QD T

EE
E

−
=  

式中：EQD—球团工序能耗，kgce/t； 

EQ—球团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QR—球团工序回收的二次能源折标准煤量，kgce； 

TQH

7.2.5 炼铁工序能耗 

—合格成品球团矿生产量，t； 

其中：电力折标系数采用0.1229 kgce/kWh。 

TH

TRTD
T T

EEE -
=  

式中：ET―炼铁工序能耗，kgce/t； 

ETD―炼铁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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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炼铁工序回收的二次能源折标准煤量，kgce； 

TTH

7.2.6 高炉燃料比 

―合格生铁生产量，t； 

其中：电力折标系数采用0.1229 kgce/kWh。 

TH

RH
RB T

GG =  

式中：GRB—燃料比，kg/t； 
GRH―燃料耗用总量，其中燃料包括入炉的干焦、干焦丁、煤粉和重油等燃料总量，

kg； 
TTH

7.2.7 转炉炼钢工序能耗 

―合格生铁生产量，t。 

GHT
EoEs

Eu
−

=  

 
式中：Eu—转炉生产合格钢水所消耗的能源量，kgce/t； 

Es—转炉炼钢工序（不包含铁水预处理、精炼和连铸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钢水实际

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kgce； 
Eo—煤气与蒸汽等余能回收量，kgce； 
TGH

7.2.8 生产取水量 

—合格钢水产量，t； 
其中：电力折标系数取0.1229kgce/kWh。 

CG

i
ui T

V
V =  

式中：Vui—吨钢取水量，m3/t钢； 
Vi—钢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取水量，m3； 
TCG

7.2.9 二次能源发电自用率 

—粗钢产量，t。 

%100
E
E

E
zh

zf
lz ×=  

式中：Ezl—二次能源发电自用率，%； 
Ezf—企业在钢铁生产过程中利用二次能源（余热、余压、富余煤气）通过发电装置所

产生的电量，包括TRT、干熄焦、烧结余热发电等，但不包括自备电站用煤所发的电量，万

kWh/a； 
Ezh—企业在钢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电量，包括外购电量及二次能源发电量自用

量，万k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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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 钢材综合成材率 

%100
G
G

G
ch

cs
czl ×=  

式中：Gczl—钢材综合成材率（含一次加、二次加工、三次加工），%； 
Gcs—合格钢材生产量，万t； 
Gch

7.2.11 钢材质量合格率 

—耗用钢锭/连铸坯产量，万t。 

100%
G
GG

cj

cs
lch ×=  

式中：Gchl—钢材质量合格率，%； 
Gcs—钢材检验合格量，万t； 
Gcj

7.2.12 钢材质量优等品率 

—钢材检验总量，万t。 

100%Gcy ×=
cz

cy
l G

G
 

式中：Gcyl—钢材质量优等品率，%； 
Gcy—钢材优等品产量，万t； 
Gcz

7.2.13 废水排放量 

—钢材产品总产量，万t。 
 

CGT
FP

FPD
S

=S  

式中：SFPD—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m3/t钢； 
SFP—企业外排废水量，万m3； 
TCG

7.2.14 污染物排放量 

—企业粗钢年产量，万t。 

CG

SL
L T

W
W =  

式中：WL—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量，kg/t钢（kg/烧结矿）； 
WSL—某污染物年排放量，kg； 
TCG—粗钢（或烧结矿）年产量，t； 
吨产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为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合计量。 
此污染物即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经治理后外排的废水、COD、石油类、烟/粉尘、SO2、

NOx、CO2等，其中SO2、烟/粉尘、NOx、CO2

7.2.15 生产水重复利用率 

不包括自备电厂的排放量。 
 

100%
WW

WW
nr

r ×
+

=  

式中：W—生产水重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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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重复用水量，m3； 
Wn—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补水量，m3

7.2.16 煤气利用率 

。 
 

100%
Q

Q
Q

C

H
HL ×=  

 
式中：QHL—煤气利用率，%； 

QH—年煤气利用量，万m3； 
QC—年煤气产生量，万m3

7.2.17 转炉煤气回收热量 

。 

GH

MH
MY T

E
E =  

式中：EMY—单位产品转炉煤气回收热量，kgce/t钢； 
EMH—年转炉煤气回收热量，kgce； 
TGH

7.2.18 含铁尘（泥）回收利用率 

—年转炉合格钢水年产量，t。 

100%×=
C

CR H
CN  

式中：RCN—含铁尘（泥）回收利用率，%； 
CH

7.2.19 高炉渣或钢渣或渣铁利用率 

—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回收利用的尘泥量，t； 
C—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尘泥总量，t。 

100%×=
D

C
GLZ S

SR  

式中：RGLZ—高炉渣或钢渣或渣铁利用率，%； 
SC—企业年综合利用的高炉渣量或钢渣量或渣铁量，t； 
SD

7.2.20 脱硫副产物回收利用率 

—企业在炼铁（或炼钢）生产过程中年产生的高炉渣（或钢渣或渣铁）总量，t。 

100%×=
D

LN
LN S

SR  

式中：RLN—脱硫副产物回收利用率，%； 
SLN—企业年综合利用的脱硫副产物量，t； 
SD

8 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 

—企业在钢铁生产过程中年产生的脱硫副产物总量，t。 
本公式所指脱硫副产物包括烧结、球团、自备电厂脱硫装备生产产生的脱硫副产物。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工业和信息化等行政主管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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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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